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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 戶 告 知 書 

立書人本人茲向  貴行申購下列投資金融商品：(請勾選) 

投 資 產 品 類 別 

共同基金 結構型商品 外國有價證券 

□境內 □多元外幣投資商品（MCI） □債券 

□境外 □境內結構型商品- 

連結匯率/利率/指數/股價（SPI） 

□指數股票型基金

(ETF) 

□境內結構型商品-連結基金（FLN） □股票 

□境內結構型商品-連結債券（BLN） □特別股 

一、 本人申購上述所勾選金融商品前，經 貴行以淺顯易懂之語言及

文字說明，並： 

□ 已充分理解本次投資金融商品之契約條款及交易文件之主要內

容、申購所需支付各項費用/通路報酬及 貴行收取方式、投資

風險預告、投資可能產生之損失及商品風險(包括但不限於信用

風險、利率風險、流動性風險及匯率風險)等事項。 

□ 尚未充分理解本次投資金融商品相關資訊，惟本人願接受  貴

行理財專員進一步解說後再決定是否投資。 

二、本人同意所投資金融商品有重大權益義務變更時， 貴行得以本人

留存於 貴行之最新通訊資料通知(包括但不限於電子郵件、書面

文件、客戶對帳單訊息或手機簡訊)本人。 

  此致    

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
（蓋原留印鑑或簽名） 

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日 

主管：          核印：      服務專員：  


